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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律問題： 
甲依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做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，為原處分機關

否准。甲提起訴願，請求：「撤銷原處分；原處分機關應就其申請為特

定內容之行政處分。」嗣訴願機關做成訴願決定：「原處分撤銷；由原

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」未及2個月，原處分機關尚未重

為處分，甲即起訴請求：「原處分撤銷；被告應就系爭申請做成特定內

容之行政處分。」其訴是否合法？ 

二、座談會意見：起訴合法，應進入實體審理。 
雖否准處分訴願於實務上多用訴願法第1條處理，惟依其性質本屬

課予義務訴願之類型，故仍與撤銷訴願有所區別，而可參考有關課予義

務訴願之規定。參訴願法第82條第1項：「對於依第2條第1項提起之訴

願，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，應指定相當期間，命應作為之機關速

為一定之處分。」，課予義務訴願所指受理人民依法申請案件之機關應

為「一定之處分」，並不限於「作成處分」，尚包括「作成特定內容之

處分」，故訴願人若是請求訴願機關命該機關為一定內容之處分，然訴

願決定僅命其自為准駁之處分，因未完全滿足其訴願請求，此際應可認

訴願人就其依法申請之案件，經訴願程序未獲救濟，已符合行政訴訟法

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要件。否則，如其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，將造成人

民依法申請作成處分之案件，雖循訴願程序救濟，仍來回擺盪於原處分

機關與訴願機關之間，無從提起行政訴訟，自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

訟權之意旨不符。 

 
  

 

一、 法律問題： 
本國人民A與外國人民B在國外結婚後，B以依親為由，向我國駐外

館處申請居留簽證遭駁回，A得否認為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，

   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被駁回，本國配偶的救濟
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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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課予義務訴訟？ 

二、 傳統實務觀點（最高行103年8月1次決議）：無法律上利益受損
情形，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。 

(一) 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，法令上有賦予

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

權，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。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

遭駁回之事件，法令上並未賦予第三人有為其申請之公法上請求

權，第三人即不可能因主管機關之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律

上利益受損害。 
(二)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1條：「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，而擬

在我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。」第12條：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

受理簽證申請時，應衡酌國家利益、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

我國關係決定准駁；……」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：「外交部及駐

外館處應審酌申請人身分、申請目的、所持外國護照之種類、效

期等條件，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。」據此等規定可知，得以外國

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，限於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，該外國國民

之本國配偶，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。 
(三) 又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固具有國內法

律之效力，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

之請求權，仍應視此兩公約之各別規定，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

要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。⋯⋯公政公約第23條第1項：「家庭為

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，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。」經社文公

約第10條第1款前段：「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，應儘

力廣予保護與協助，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

時，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。」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，並未

明確規定，不得據以認為本國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

之公法上請求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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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近實務發展（111憲判20）： 
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其中「依法申請之案件」之規定，為人

民依本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。按外國護照簽證條例（下稱簽

證條例）第1條及第6條規定，外交部或駐外館處核發簽證之對象為持外

國護照者。故僅持外國護照者始能依簽證條例之規定，依其申請來我國

之目的及條件，申請外交部或駐外館處核發適當之簽證，屬持外國護照

者專屬之權利，本國（籍）配偶尚非得依簽證條例所定得申請簽證之

人，並無為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，故依法尚無提起課

予義務訴訟之權利。然而有關機關之拒發簽證予其外籍配偶之否准處

分，就本國（籍）配偶之上開憲法上權利而言，自已具侵害其權利或法

律上利益之不利處分之性質，本國（籍）配偶就此等不利處分，自非不

得對之例外依法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，以保障其訴訟權。系爭決議認

「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，本國配偶……提起課予義務

訴訟，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」，僅係就是否符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要

件所為決議，其固未承認本國（籍）配偶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課予義務訴

訟，惟並未排除本國（籍）配偶以其與外籍配偶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婚

姻自由受限制為由，例外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提起撤銷訴訟之可能。於

此範圍內，上開決議尚未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本國（籍）配偶之婚姻自

由與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。 

四、李建良老師：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，但非實體適格原告。 
李建良老師認為，上開決議之結論雖可贊同，但論證應予調整。原

因在於，該居留簽證核發之相對人雖為B，惟因A受憲法保障之婚姻權及

家庭權，因主管機關駁回其配偶B居留簽證申請時而可能受有損害，是

其仍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。然而，觀諸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1條、第12
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，可知得以外國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，限於

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，基此，本國配偶實非該居留簽證的法定申請

人，故非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實體適格原告，應認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

由，逕以判決駁回之（行訴§107Ⅲ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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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者可注意，行政訴訟法第107條有為修法（但於民國112
年8月15日始施行），在第3項部分，有將何謂法律上顯無理
由，作更進一步的例示：「原告之訴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

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：一、除第二項以外之當

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。二、依其所訴之事實，在法

律上顯無理由。17」。 
  
  

四、附論：倘A提起的是「撤銷訴訟」，應否允許？18 
(一) 前導： 

依111年憲判字第20號中具拘束力之主文，只有提及103年8月1次

決議於未排除本國配偶提起撤銷訴訟之「可能」之範圍內為合憲，然

而，其實這也不算是完全明白承認「就是可以」提起撤銷訴訟，蓋除

了訴訟權能或實體適格原告之問題外，要能進入實體審理的條件，更

包含「有無權利保護必要」。而就此之認定，仍有兩種不同想法。 
(二) 否定說：（李建良老師、蔡宗珍大法官） 

A如針對駁回B居留簽證申請之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時，由於配

 
17 至於其他較重要者，如在第一項部分，為防堵濫訴，增列第11款，即「起訴基於

惡意、不當或其他濫用訴訟程序之目的或有重大過失，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

欠缺合理依據」作為得以裁定駁回之事由；且新增第6項，法院對濫訴之原告、代

表人或管理人、代理人，得各處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。此外，亦新增第4項：

「前三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正。」，以促

進訴訟。 
18 劉建宏（2015），〈課予義務訴訟之訴權要件〉，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155期，頁

9-11；李建良（2022），〈行政法研究室：第八講：訴訟權能、訴訟實施權與本

案適格的觀念辨正──兼論行政訴訟法之「當事人不適格」〉，《月旦法學教

室》，238期，頁51。蔡宗珍，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協同意見書，頁

4-6；楊惠欽，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協同意見書，頁9-11。 

 修法動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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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之一方如在外國，其能否來臺團聚，對「同居義務」能否履行有關

鍵作用；同居復為婚姻制度之核心價值，此等請求如被否准，已可認

定直接侵犯到人在國內之另一方配偶維繫婚姻關係之機會，故肯定A
提起撤銷訴訟之訴權（按：此際A應為「效應相對人」）。惟否定論

者認為，此際屬「孤立的撤銷訴訟」，若A之訴訟目的在要求有權機

關核發入國居留簽證於其外籍配偶，俾與B團聚並營家庭共同生活，

則僅訴請撤銷駁回B申請之行政處分，顯不能達到其訴之目的，行政

法院應以「欠缺權利保護要件」為由駁回。 
(三) 有條件肯定說：（楊惠欽大法官） 

類如本件原因案件事實案例，主管機關基於同一婚姻真實性所為

者，除否准外籍配偶入境居留處分外，尚有不受理結婚文件證明處

分，而本國（籍）配偶不論係為結婚文件證明之申請，屬不受理結婚

文件證明處分之受處分人，或本國（籍）配偶因該結婚文件證明申請

之准否，涉及其在臺灣之婚姻登記，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，均得提起

課予義務訴訟。而於本國（籍）配偶就該不受理結婚文件證明申請係

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下，容許本國（籍）配偶就否准其外籍配偶入境

簽證之處分，例外提起孤立撤銷訴訟，係得使因同一婚姻真實性為基

礎所生之爭議，均得經由本國（籍）配偶提起訴訟尋求救濟，而於均

獲確定勝訴判決時，關於否准其外籍配偶入境簽證處分部分，因孤立

撤銷訴訟，所回復至外籍配偶申請入境簽證申請未為處分之狀態，將

得因不受理結婚文件證明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勝訴，而可能獲准結婚

文書。是就此而言，本號判決就否准外籍配偶入境簽證處分，例外容

許本國（籍）配偶提起孤立撤銷訴訟，尚非全無實益。 
 
 

考題直擊站 

甲的配偶乙是大陸地區人民，前經內政部發給依親居留證。嗣乙向

內政部申請在臺長期居留，經內政部所屬移民署所屬專勤隊實地訪查及


